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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2010年度全国一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考务工作有关问

题的通知各区、市人事局、建设管理局，市直及驻青有关单

位人事处，各有关勘察设计单位： 根据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厅、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《关于2010年度全国一

、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考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鲁

人社办发[2010]24号）要求，结合青岛市实际，现将2010年度

全国一、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

、考试时间及科目 2010年度全国一、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

试定于5月8日至11日进行，各科目具体考试时间见附件1。 二

、报考条件 （一）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首次报考人员需

满足下列条件： 1、专业、学历及工作时间要求： （1）本文

附件2所列学位或学历毕业人员按该表要求执行； （2）不具

备本文附件2所规定学历的申请报名考试人员应从事工程设计

工作满15年且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 ①在注册建筑师执业制

度实施之前，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完成民用建筑设

计三级及以上项目四项全过程设计，其中二级以上项目不少

于一项。 ②在注册建筑师执业制度实施之前，作为项目负责

人或专业负责人完成其它类型建筑设计中型及以上项目四项

全过程设计，其中大型项目或特种建筑项目不少于一项。 说

明：“民用建筑设计”、“其它类型建筑设计”等级的划分

参见国家物价局、建设部《关于发布工程勘察和工程设计收

费标准的通知》（[1992]价费字375号）及《工程设计收费标



准（1992年修订本）》中的工程等级划分部分。 2、职业实践

要求： 按照一级注册建筑师职业实践标准，申请报名考试人

员应完成不少于700个单元的职业实践训练。报考人员应向考

试资格审查部门提供本人的从业年限和职业实践证明，并加

盖所在单位公章，以供审查。 （二）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

试首次报考人员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 1、专业、学历及工

作时间按本文附件3要求执行； 2、具有助理建筑师、助理工

程师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3年以

上（含3年）； 3、不具备本文附件3所规定学历的申请报名考

试人员应从事工程设计工作满13年且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 

（1）在注册建筑师执业制度实施之前，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

业负责人，完成民用建筑设计四级及以上项目四项全过程设

计，其中三级以上项目不少于一项。 （2）在注册建筑师执

业制度实施之前，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，完成其它

类型建筑设计小型及以上项目四项全过程设计，其中中型项

目不少于一项。 （三）按照《关于做好香港、澳门居民参加

内地统一举行的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

国人部发[2005]9号）和《关于允许台湾地区居民取得注册建

筑师资格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人部发[2006]131号）规定，

符合报考条件的香港、澳门和台湾地区居民可申请参加全国

一、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。台湾地区居民参加全国一、

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的具体要求按照《关于台湾地区居

民参加全国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注

建[2007]2号）执行。 三、报名办法 （一）网上审查 凡符合

报考条件的人员，由本人提出申请，经所在单位同意后，在

“青岛勘察设计信息网（www.qdkcs.com）”首页左上角“青



岛市勘察设计行业管理信息系统登录”区域（或通

过http://60.209.78.103：8002直接登录系统），输入本单位用

户名和密码后（新用户应首先注册），进入“青岛市勘察设

计行业管理信息系统”，点击“注册办理”中的“考试”栏

进行网上申报，网上申报时需在“备注”栏注明考生的养老

保险编号。由青岛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进行网上审查。 各勘察

设计单位网上申报时间为2010年3月12日至18日。 （二）网上

报名 通过网上审查的报考人员于3月15日至21日登陆青岛市人

事局考试网（http://rsks.qdpb.gov.cn/）进行网上报名。 报考

人员须按照网上报名流程如实填写、提交本人报考信息并上

传照片，检查确认无误后，下载打印《2010年度全国一二级

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报名表》（以下简称“报名表”），到

工作单位及主管部门审核并签字、盖章。主管部门初审合格

后统一办理报名现场确认手续. 首次报考人员须提供以下材料

：学历（学位）证书原件及复印件、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原件

及复印件、考生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（原件审

查后退还）；所在单位出具的《从事专业工作年限证明》（

见附件5）、职业实践证明（应注明设计的项目名称、项目规

模、等级、设计时间、个人所承担的角色等，建筑设计实践

应完成不少于700个单元）；不具备规定学历的人员应提供相

应的设计图纸资料以供审查。 有效期内的老考生，通过网上

审查后，将资格考试报名表、准考证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

交各主管部门汇总（无准考证的，按新考生的要求提供报考

材料） 报考人员在网上报名时，要认真仔细，在确认报考信

息无误、照片上传成功后，务必打印出《2010年度全国一二

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报名表》，若未打印，则此次报名无



效；若因自身原因报错级别、专业或填错个人信息的，责任

自负。 （三）现场确认 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青岛

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将在青岛市人事局考试中心（香港中路18

号福泰广场B座1101房间）联合办公，进行现场审核确认。 各

主管部门于3月22日至25日到青岛市人事局考试中心办理报考

资格审查、现场确认及缴费手续。按规定，确认时须提供以

下材料： 1、经所在单位及主管部门审核盖章后的《2010年度

全国一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报名表》（一式两份）； 2

、报考人员的各种证件原件（现场审查后退还）及复印件；

3、完成不少于700个单元的职业实践证明； 4、所在单位出具

的《从事专业工作年限证明》； 5、老考生须提供有效期内

的准考证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（无准考证的，按新考生的

要求提供报考材料）； 6、《2010年度全国一级注册建筑师资

格考试报名汇总表》、《2010年度全国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

考试报名汇总表》一式两份，并报电子版（电子版须按附件6

、附件7的格式制作，否则不予报名） 四、考试收费 考试收

费标准按照鲁价费发[2000]249号文件规定执行，即： 1、报

名费：每人10元； 2、考务费：知识题考试每人每科60元，作

图题考试每人每科120元。 五、注意事项 （一）全国一、二

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为滚动管理考试。一级注册建筑师考

试的科目考试合格有效期为8年，二级注册建筑师考试的科目

考试合格有效期为4年。具体实施办法按原人事部办公厅、建

设部办公厅《关于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成绩管理有关问题的

通知》（国人厅发[2008]31号）执行： 自2009年起，符合一级

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报考条件的人员，在连续的8个考试年度

内，参加本级别资格全部科目考试并合格，方可获得一级注



册建筑师资格证书；符合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报考条件

的人员，在连续的4个考试年度内，参加本级别资格全部科目

考试并合格，方可获得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证书。 （二）为

做好2010年度考试准备工作，请考生下载打印并认真阅读

“2010年度全国一、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考生注意事项

”（见附件4） （三）注册建筑师作图题科目考试时，为便

于考生在考试前做好图板、绘图笔及其他绘图仪器等的准备

工作，参加作图题科目考试的考生应于考试前30分钟进入考

场，开考前要认真阅读该作图题考试科目的“考试须知”。

参加注册建筑师选择题科目考试进入考场的时间仍按原规定

不变。 （四）考生应考时可携带计算器（无声、无编程功能

）、2B铅笔、橡皮、三角板、丁字尺、圆规、建筑模板、绘

图笔（墨线制图）、钉书器、比例尺。作图题草稿纸统一配

发，每科目每人4张A2草图纸，考后收回。 （五）2010年度

全国一、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使用的规范、标准及部门

规章见《关于调整注册建筑师考试书目内容的通知》（注

建[2004]6号） （六）报考人员须于考试前一周内登录山东省

人事考试信息网（http://www.rsks.sdrs.gov.cn）下载打印准考

证。 因为报考人员必须通过自己的姓名和身份证号（两者缺

一不可）下载准考证，所以报名时一定要正确输入自己的姓

名和身份证号等信息，确保顺利参加考试。 （七）2010年度

全国一、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的考场设置由省人事考试

中心根据报名情况确定。 （八）各主管部门要加强对考试工

作的领导，严格按规定审查报考条件，及时上报有关材料，

并在考前对考生进行考风考纪教育，确保考试工作顺利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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